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選 訴 字 第 64號    02

        公 　 訴 　 人 　 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 03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吳 陳 秀 女  04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洪 懷 舒 律 師  05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張 顥 璞 律 師  06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田 欣 永 律 師  07

        上 列 被 告 因 違 反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案 件 ， 經 檢 察 官 提 起 公 訴 （  08

        107年 度 選 偵 字 第 276號 ）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9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0

        吳 陳 秀 女 犯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九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之 交 付 賄 賂 罪  11

        ， 處 有 期 徒 刑 壹 年 捌 月 ； 緩 刑 參 年 ， 並 應 於 本 判 決 確 定 之 日 起 參  12

        月 內 ， 向 公 庫 支 付 新 臺 幣 參 拾 萬 伍 仟 元 ； 褫 奪 公 權 參 年 ； 扣 案 之  13

        賄 賂 新 臺 幣 壹 萬 柒 仟 元 沒 收 之 。  14

            犯  罪  事  實  15

        一 、 吳 陳 秀 女 為 感 謝 先 前 張 秀 華 協 助 其 車 禍 事 宜 ， 於 張 秀 華 登 記  16

            參 選 民 國 107年 地 方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嘉 義 市 西 區 第 二 選 區 市 議  17

            員 候 選 人 後 ， 其 為 求 不 知 情 之 張 秀 華 順 利 當 選 ， 基 於 預 備 對  18

            於 有 投 票 權 之 人 行 求 賄 賂 ， 及 對 於 有 投 票 權 之 人 期 約 、 交 付  19

            賄 賂 ， 而 約 其 投 票 權 為 一 定 行 使 之 犯 意 ， 對 於 設 籍 在 嘉 義 市  20

           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巷 之 有 投 票 權 人 買 票 ， 接 續 為 下 列 行 為 ：  21

        （ 一 ） 於 107年 9、 10月 間 某 日 ， 在 嘉 義 市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巷 ○ ○ 號  22

              蔡 嘉 益 住 處 ， 欲 以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1千 元 ， 對 本 次 選 舉 具  23

              有 投 票 權 之 蔡 嘉 益 買 票 ， 要 蔡 嘉 益 於 上 開 市 議 員 候 選 人 投  24

              票 時 ， 投 票 予 張 秀 華 而 為 一 定 之 行 使 。 蔡 嘉 益 明 知 吳 陳 秀  25

              女 所 欲 交 付 之 1千 元 係 賄 選 之 對 價 ， 竟 基 於 有 投 票 權 人 收  26

              受 賄 賂 之 犯 意 ， 同 意 為 投 票 權 之 一 定 行 使 。 嗣 於 同 年 10月  27

              間 某 日 ， 吳 陳 秀 女 再 度 前 往 該 址 ， 經 未 設 籍 於 該 址 之 蔡 嘉  28

              益 父 親 蔡 青 山 告 知 ， 設 籍 於 該 址 有 投 票 權 之 人 為 4人 後 ，  29

              以 每 票 1千 元 之 代 價 ， 交 付 4千 元 與 蔡 青 山 ， 請 其 轉 交 與 設  30

              籍 於 該 址 之 家 屬 4人 （ 長 子 蔡 嘉 益 、 媳 盧 有 蘭 、 次 子 蔡 嘉  31

              恩 、 女 蔡 明 芬 ） 。 吳 陳 秀 女 並 請 蔡 青 山 代 為 轉 交 各 1千 元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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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， 及 轉 告 有 投 票 權 之 家 屬 蔡 嘉 恩 、 盧 有 蘭 、 蔡 明 芬 投 票 予  01

              張 秀 華 ， 預 備 對 於 其 戶 內 有 投 票 權 之 人 行 求 賄 賂 ， 而 約 定  02

              其 行 使 投 票 權 投 票 予 張 秀 華 。 蔡 嘉 益 明 知 蔡 青 山 代 其 收 受  03

              之 1千 元 係 賄 選 之 對 價 ， 仍 同 意 將 1千 元 留 由 蔡 青 山 使 用 。  04

              蔡 青 山 嗣 將 其 中 1千 元 轉 交 與 蔡 嘉 恩 ， 蔡 嘉 恩 明 知 蔡 青 山  05

              所 交 付 之 1千 元 係 賄 選 之 對 價 ， 竟 基 於 有 投 票 權 人 收 受 賄  06

              賂 之 犯 意 ， 予 以 收 受 並 同 意 為 投 票 權 之 一 定 行 使 。 惟 蔡  07

              青 山 並 未 轉 告 及 轉 交 其 餘 賄 賂 與 盧 有 蘭 、 蔡 明 芬 。  08

        （ 二 ） 於 107年 10月 中 旬 某 日 18、 19時 許 ， 在 嘉 義 市 ○ 區 ○ ○ 路  09

              ○ ○ ○ 巷 ○ 號 翁 文 琴 住 處 ， 交 付 1千 元 與 本 次 選 舉 具 有 投 票 權  10

              之 翁 文 琴 ， 要 翁 文 琴 於 上 開 市 議 員 候 選 人 投 票 時 ， 投 票 予  11

              張 秀 華 而 為 一 定 之 行 使 ， 翁 文 琴 明 知 吳 陳 秀 女 所 交 付 之 1  12

              千 元 係 賄 選 之 對 價 ， 竟 基 於 有 投 票 權 人 收 受 賄 賂 之 犯 意 ，  13

              予 以 收 受 並 同 意 為 投 票 權 之 一 定 行 使 。  14

        （ 三 ） 於 107年 10月 間 某 日 18、 19時 許 ， 在 嘉 義 市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 15

              巷 ○ 號 侯 建 身 住 處 ， 以 每 票 1千 元 之 代 價 ， 交 付 4千 元 與 本  16

              次 選 舉 具 有 投 票 權 之 侯 建 身 ， 要 侯 建 身 與 其 同 一 戶 籍 內 具  17

              有 投 票 權 之 家 屬 3人 （ 母 侯 蔡 好 欸 、 大 哥 侯 建 成 、 二 哥 侯  18

              建 龍 ） ， 於 上 開 市 議 員 候 選 人 投 票 時 ， 投 票 予 張 秀 華 而 為  19

              一 定 之 行 使 ， 侯 建 身 明 知 吳 陳 秀 女 所 交 付 之 1千 元 係 賄 選  20

              之 對 價 ， 竟 基 於 有 投 票 權 人 收 受 賄 賂 之 犯 意 ， 予 以 收 受 並  21

              同 意 為 投 票 權 之 一 定 行 使 。 吳 陳 秀 女 並 請 侯 建 身 代 為 轉 交  22

              各 1千 元 ， 及 轉 告 其 戶 內 有 投 票 權 之 家 屬 投 票 予 張 秀 華 ，  23

              預 備 對 於 其 戶 內 有 投 票 權 之 人 行 求 賄 賂 ， 而 約 定 其 行 使 投  24

              票 權 投 票 予 張 秀 華 。 惟 侯 建 身 除 自 身 所 收 受 之 1千 元 以 外  25

              ， 並 未 轉 告 及 轉 交 其 餘 賄 賂 與 其 家 屬 。  26

        （ 四 ） 於 107年 10月 底 某 日 ， 在 嘉 義 市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巷 ○ ○ 號 吳 慶  27

              瑞 住 處 ， 交 付 1千 元 與 本 次 選 舉 具 有 投 票 權 之 吳 慶 瑞 ， 要  28

              吳 慶 瑞 於 上 開 市 議 員 候 選 人 投 票 時 ， 投 票 予 張 秀 華 而 為 一  29

              定 之 行 使 ， 吳 慶 瑞 明 知 吳 陳 秀 女 所 交 付 之 1千 元 係 賄 選 之  30

              對 價 ， 竟 基 於 有 投 票 權 人 收 受 賄 賂 之 犯 意 ， 予 以 收 受 並 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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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意 為 投 票 權 之 一 定 行 使 。  01

        （ 五 ） 於 107年 10月 底 某 日 10時 許 ， 在 嘉 義 市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號 吳  02

              碧 珠 住 處 ， 以 每 票 1千 元 之 代 價 ， 交 付 2千 元 與 未 設 籍 於 該  03

              址 之 吳 碧 珠 ， 請 其 轉 交 與 設 籍 於 該 址 之 2位 兒 子 （ 長 子 王  04

              祈 元 、 次 子 王 祈 仁 ） ， 及 轉 告 王 祈 元 、 王 祈 仁 投 票 予 張 秀  05

              華 ， 預 備 對 於 王 祈 元 、 王 祈 仁 行 求 賄 賂 ， 而 約 定 其 行 使 投  06

              票 權 投 票 予 張 秀 華 。 惟 吳 碧 珠 並 未 轉 告 及 轉 交 賄 賂 與 王 祈  07

              元 、 王 祈 仁 。  08

        （ 六 ） 於 107年 10月 底 某 日 ， 在 嘉 義 市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巷 ○ 號 周 淑  09

              娟 住 處 ， 以 每 票 1千 元 之 代 價 ， 交 付 2千 元 與 本 次 選 舉 具 有  10

              投 票 權 之 周 淑 娟 ， 要 周 淑 娟 與 其 同 一 戶 籍 內 具 有 投 票 權 之  11

              家 屬 1人 （ 夫 鄭 孟 嘉 ） ， 於 上 開 市 議 員 候 選 人 投 票 時 ， 投  12

              票 予 張 秀 華 而 為 一 定 之 行 使 ， 周 淑 娟 明 知 吳 陳 秀 女 所 交 付  13

              之 1千 元 係 賄 選 之 對 價 ， 竟 基 於 有 投 票 權 人 收 受 賄 賂 之 犯  14

              意 ， 予 以 收 受 並 同 意 為 投 票 權 之 一 定 行 使 。 吳 陳 秀 女 並 請  15

              周 淑 娟 代 為 轉 交 1千 元 ， 及 轉 告 其 戶 內 有 投 票 權 之 家 屬 投  16

              票 予 張 秀 華 ， 預 備 對 於 其 戶 內 有 投 票 權 之 人 行 求 賄 賂 ， 而  17

              約 定 其 行 使 投 票 權 投 票 予 張 秀 華 。 惟 周 淑 娟 除 自 身 所 收 受  18

              之 1千 元 以 外 ， 並 未 轉 告 及 轉 交 其 餘 賄 賂 與 其 家 屬 。  19

        （ 七 ） 於 107年 10月 間 某 日 ， 在 嘉 義 市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巷 ○ ○ 號 李 林  20

              彩 鳳 住 處 ， 以 每 票 1千 元 之 代 價 ， 交 付 3千 元 與 本 次 選 舉 具  21

              有 投 票 權 之 李 林 彩 鳳 ， 要 李 林 彩 鳳 與 其 同 一 戶 籍 內 具 有 投  22

              票 權 之 家 屬 2人 （ 夫 李 祈 福 、 子 李 璨 榮 ） ， 於 上 開 市 議 員  23

              候 選 人 投 票 時 ， 投 票 予 張 秀 華 而 為 一 定 之 行 使 ， 李 林 彩 鳳  24

              明 知 吳 陳 秀 女 所 交 付 之 1千 元 係 賄 選 之 對 價 ， 竟 基 於 有 投  25

              票 權 人 收 受 賄 賂 之 犯 意 ， 予 以 收 受 並 同 意 為 投 票 權 之 一 定  26

              行 使 。 吳 陳 秀 女 並 請 李 林 彩 鳳 代 為 轉 交 各 1千 元 ， 及 轉 告  27

              其 戶 內 有 投 票 權 之 家 屬 投 票 予 張 秀 華 ， 預 備 對 於 其 戶 內 有  28

              投 票 權 之 人 行 求 賄 賂 ， 而 約 定 其 行 使 投 票 權 投 票 予 張 秀 華  29

              。 李 林 彩 鳳 將 吳 陳 秀 女 買 票 之 事 轉 告 李 祈 福 後 ， 李 祈 福 明  30

              知 吳 陳 秀 女 所 交 付 之 1千 元 係 賄 選 之 對 價 ， 竟 基 於 有 投 票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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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權 人 期 約 賄 賂 之 犯 意 ， 同 意 為 投 票 權 一 定 行 使 ， 惟 李 林 彩  01

              鳳 並 未 轉 交 1千 元 賄 款 與 李 祈 福 ， 李 祈 福 亦 不 知 悉 李 林 彩  02

              鳳 有 代 其 收 受 賄 款 ， 李 林 彩 鳳 並 未 轉 告 及 轉 交 賄 賂 與 李 璨  03

              榮 。 嗣 經 警 循 線 查 獲 ， 並 扣 得 賄 款 共 計 1萬 7千 元 （ 蔡 嘉 益  04

              、 蔡 嘉 恩 、 翁 文 琴 、 侯 建 身 、 吳 慶 瑞 、 周 淑 娟 、 李 林 彩 鳳  05

              收 受 賄 賂 之 犯 行 ， 均 經 檢 察 官 以 107年 度 選 偵 字 第 276號 為  06

              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） 。  07

        二 、 案 經 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指 揮 嘉 義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偵 查  08

            起 訴 。  09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0

        壹 、 有 罪 部 分  11

        一 、 證 據 能 力  12

           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陳 述 ， 雖 不 符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 13

            之 1至 第 159條 之 4之 規 定 ， 而 經 當 事 人 於 審 判 程 序 同 意 作 為  14

            證 據 ， 法 院 審 酌 該 言 詞 陳 述 或 書 面 陳 述 作 成 時 之 情 況 ， 認 為  15

            適 當 者 ， 亦 得 為 證 據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之 5第 1項 定 有 明  16

            文 。 查 檢 察 官 、 被 告 吳 陳 秀 女 及 其 辯 護 人 於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 17

            ， 對 於 下 述 本 院 採 為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依 據 之 各 項 證 據 之 證 據 能  18

            力 ， 均 同 意 有 證 據 能 力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78頁 ） ， 本 院 審 酌 該  19

            等 證 據 之 取 得 過 程 並 無 瑕 疵 ， 與 本 案 待 證 事 實 間 亦 具 有 相 當  20

            之 關 聯 性 ， 以 之 為 本 案 證 據 並 無 不 當 ， 自 得 採 為 本 件 認 定 事  21

            實 之 基 礎 ， 合 先 敘 明 。  22

        二 、 實 體 部 分  23

        （ 一 ） 上 開 犯 罪 事 實 ， 業 據 被 告 於 警 詢 、 偵 查 、 本 院 準 備 程 序 及  24

              審 理 時 均 自 白 不 諱 （ 見 警 卷 第 7至 13頁 、 偵 卷 第 82至 83頁  25

              、 本 院 卷 第 99、 177、 199至 203頁 ） ， 核 與 證 人 翁 文 琴 、  26

              吳 慶 瑞 、 侯 建 身 、 吳 碧 珠 、 李 林 彩 鳳 、 李 祈 福 、 蔡 青 山 、  27

              蔡 嘉 益 、 蔡 嘉 恩 於 警 詢 及 偵 查 中 之 證 述 、 證 人 周 淑 娟 於 偵  28

              查 中 之 證 述 相 符 （ 見 警 卷 第 24至 29、 31至 36、 39至 43、 47  29

              至 51、 56至 60、 63至 69、 72至 75、 77至 82、 84至 88、 99至  30

              103頁 、 偵 卷 第 113至 114、 139至 140、 163至 164、 195、 21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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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9至 220、 245至 246、 277至 278、 319至 320、 349至 350、 36  01

              4至 367頁 ） 。 並 有 扣 押 筆 錄 、 扣 押 物 品 目 錄 表 各 6份 、 全  02

              戶 戶 籍 資 料 查 詢 結 果 11份 、 本 院 辦 理 刑 事 案 件 電 話 記 錄 查  03

              詢 表 3份 、 搜 索 同 意 書 、 嘉 義 市 選 舉 委 員 會 108年 6月 28日  04

              嘉 市 選 一 字 第 1083150063號 函 所 附 之 選 舉 人 名 冊 、 臺 灣 嘉  05

              義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107年 度 選 偵 字 第 27號 緩 起 訴 處 分 書  06

              各 1份 附 卷 可 憑 （ 見 警 卷 第 107至 110、 112至 115、 117至 12  07

              0、 122至 126、 128至 131、 133至 136頁 、 偵 卷 第 395至 400  08

              頁 、 本 院 卷 第 29至 33、 35至 53、 55至 81、 83、 85至 94、 10  09

              3、 105至 121、 123、 125至 137、 165、 167、 169頁 ） ， 復  10

              有 1萬 7千 元 之 賄 賂 扣 案 可 證 。 從 而 ， 本 件 被 告 犯 行 事 證 明  11

              確 ， 應 依 法 論 科 。  12

        （ 二 ） 論 罪 科 刑  13

           1、 按 投 票 行 賄 罪 之 處 罰 ， 分 別 規 定 於 刑 法 第 144條 及 公 職 人  14

             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99條 第 1項 ， 而 本 件 市 議 員 選 舉 係 公 職 人  15

             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2條 規 定 之 地 方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， 公 職 人 員  16

             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99條 第 1項 自 屬 刑 法 第 144條 之 特 別 法 ， 依 特  17

              別 法 優 於 � 通 法 之 規 定 ， 應 優 先 適 用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 18

              。 又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99條 第 1項 之 投 票 行 求 、 期 約  19

              、 交 付 賄 賂 或 不 正 利 益 罪 ， 係 以 對 於 有 投 票 權 之 人 行 求 、  20

              期 約 、 交 付 賄 賂 或 其 他 不 正 利 益 ， 而 約 其 不 行 使 投 票 權 或  21

              為 一 定 之 行 使 為 構 成 要 件 。 所 謂 「 行 求 」 ， 指 行 賄 人 自 行  22

              向 對 方 提 出 賄 賂 或 不 正 利 益 ， 以 備 交 付 ， 祇 以 行 賄 者 一 方  23

              之 意 思 為 已 足 ， 不 以 受 賄 者 之 允 諾 為 必 要 。 如 行 賄 者 與 受  24

              賄 者 就 期 望 而 為 約 定 於 一 定 期 間 內 交 付 賄 賂 或 不 正 利 益 ，  25

              乃 雙 方 意 思 表 示 已 合 致 而 尚 待 交 付 ， 則 係 「 期 約 」 。 而 所  26

              稱 「 交 付 」 ， 指 行 賄 者 事 實 上 交 付 賄 賂 或 不 正 利 益 ， 受 賄  27

              者 取 得 賄 賂 而 加 以 保 持 或 不 予 返 還 收 受 。 如 行 賄 之 相 對 人  28

              拒 絕 收 受 ， 顯 無 收 受 之 意 思 ， 則 行 賄 人 應 僅 成 立 行 求 賄 賂  29

              或 不 正 利 益 罪 。 至 行 賄 者 單 方 之 意 思 表 示 ， 尚 未 到 達 有 投  30

              票 權 之 相 對 人 時 ， 應 僅 成 立 預 備 投 票 行 求 賄 賂 或 不 正 利 益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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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罪 。 是 行 賄 者 若 未 會 晤 有 投 票 權 之 人 ， 而 委 由 第 三 人 代 為  01

              轉 達 行 求 賄 賂 或 不 正 利 益 之 意 思 表 示 ， 則 以 該 第 三 人 傳 達  02

              予 有 投 票 權 之 人 ， 始 構 成 投 票 行 求 賄 賂 或 不 正 利 益 罪 。 如  03

              行 賄 者 係 委 由 第 三 人 交 付 賄 賂 或 不 正 利 益 ， 則 以 該 有 投 票  04

              權 人 同 意 或 收 受 賄 賂 或 不 正 利 益 時 ， 行 賄 者 始 成 立 投 票 交  05

              付 賄 賂 或 不 正 利 益 罪 ， 否 則 ， 有 投 票 權 人 如 拒 絕 收 受 ， 則  06

              行 賄 者 應 僅 成 立 行 求 賄 賂 或 不 正 利 益 罪 。 如 該 第 三 人 並 未  07

              轉 達 行 賄 者 行 求 或 交 付 賄 賂 或 不 正 利 益 之 意 思 ， 行 賄 者 之  08

              意 思 表 示 既 尚 未 到 達 有 投 票 權 之 相 對 人 ， 應 僅 成 立 預 備 投  09

              票 行 求 賄 賂 或 不 正 利 益 罪 （ 最 高 法 院 101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77  10

              號 、 100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409號 、 98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951號 判  11

             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 12

           2、 又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之 投 票 行 賄 罪 係 侵 害 國 家 法 益 之 罪  13

              ， 以 一 行 為 同 時 對 多 數 有 投 票 權 之 人 交 付 賄 賂 ， 約 其 不 行  14

              使 投 票 權 或 為 一 定 之 行 使 ， 祇 侵 害 一 個 國 家 法 益 ， 應 僅 成  15

              立 一 投 票 行 賄 罪 。 而 該 罪 之 預 備 犯 ， 僅 止 於 該 罪 著 手 實 行  16

              前 之 準 備 階 段 ， 嗣 若 進 而 實 行 行 賄 之 行 為 ， 即 為 行 賄 所 吸  17

              收 ， 不 另 論 罪 。 則 以 一 行 為 同 時 對 多 數 有 投 票 權 人 行 賄 ，  18

              應 論 以 一 罪 ， 其 以 一 行 為 同 時 對 多 數 有 投 票 權 之 人 部 分 行  19

              賄 ， 部 分 尚 在 預 備 行 求 賄 賂 階 段 ， 亦 僅 論 以 行 賄 一 罪 （ 最  20

              高 法 院 104年 度 台 上 字 第 3612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 21

           3、 鑑 於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， 其 前 、 後 屆 及 不 同 公 職 之 間 ， 均 相 區  22

              隔 ， 選 舉 區 亦 已 特 定 ， 以 候 選 人 實 行 賄 選 為 例 ， 通 常 係 以  23

              該 次 選 舉 當 選 為 目 的 。 是 於 刪 除 連 續 犯 規 定 後 ， 苟 行 為 人  24

              主 觀 上 基 於 單 一 之 犯 意 ， 以 數 個 舉 動 接 續 進 行 ， 而 侵 害 同  25

              一 法 益 ， 在 時 間 、 空 間 上 有 密 切 關 係 ， 依 一 般 社 會 健 全 觀  26

              念 ， 難 以 強 行 分 開 ， 在 刑 法 評 價 上 ， 以 視 為 數 個 舉 動 之 接  27

              續 實 行 ， 合 為 包 括 之 一 行 為 予 以 評 價 ， 較 為 合 理 ， 於 此 情  28

              形 ， 即 得 依 接 續 犯 論 以 包 括 之 一 罪 。 否 則 ， 如 係 分 別 起 意  29

              ， 則 仍 依 數 罪 併 合 處 罰 ， 方 符 立 法 本 旨 。 而 是 否 單 一 犯 意  30

              或 分 別 犯 意 ？ 是 否 接 續 進 行 之 數 個 舉 動 ， 侵 害 同 一 法 益 ，  31

６



              在 時 間 、 空 間 上 有 無 密 切 關 係 ？ 應 就 前 後 屆 、 不 同 公 職 、  01

              選 舉 區 等 方 面 觀 察 ， 如 係 同 一 屆 、 同 一 公 職 、 同 一 選 區 ，  02

              應 視 為 單 一 犯 意 之 接 續 犯 （ 最 高 法 院 99年 度 台 上 字 第 5132  03

              號 、 100年 度 台 上 字 第 6265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又 單 純 代  04

              同 戶 內 具 有 投 票 權 之 親 友 收 取 行 賄 款 ， 依 一 般 社 會 通 念 ，  05

              代 收 者 應 係 基 於 欲 幫 助 其 親 友 之 犯 意 而 收 受 賄 款 ， 尚 難 認  06

              與 行 賄 者 有 共 同 行 賄 買 票 之 犯 意 聯 絡 （ 最 高 法 院 100年 度  07

              台 上 字 第 6521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 08

           4、 所 犯 法 條 部 分 ：  09

           （ 1） 被 告 請 證 人 蔡 青 山 將 賄 款 轉 交 與 設 籍 在 嘉 義 市 ○ 區 ○ ○  10

                路 ○ ○ ○ 巷 之 家 屬 ， 證 人 蔡 嘉 益 收 受 1千 元 賄 賂 後 留 與 證 人  11

                蔡 青 山 使 用 、 證 人 蔡 青 山 將 其 中 1千 元 轉 交 與 證 人 蔡 嘉  12

                恩 ， 及 被 告 交 付 賄 賂 與 證 人 翁 文 琴 、 侯 建 身 、 吳 慶 瑞 、  13

                周 淑 娟 、 李 林 彩 鳳 。 核 被 告 所 為 ， 均 係 犯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 14

                罷 免 法 第 99條 第 1項 之 交 付 賄 賂 罪 。  15

           （ 2） 證 人 蔡 青 山 代 盧 有 蘭 、 蔡 明 芬 所 收 受 之 2千 元 ， 證 人 侯  16

                建 身 代 侯 蔡 好 欸 、 侯 建 成 、 侯 建 龍 所 收 受 之 3千 元 ， 證  17

                人 吳 碧 珠 代 王 祈 元 、 王 祈 仁 所 收 受 之 2千 元 ， 證 人 周 淑  18

                娟 代 鄭 孟 嘉 所 收 受 之 1千 元 ， 證 人 李 林 彩 鳳 代 李 璨 榮 所  19

                收 受 之 1千 元 ， 均 未 轉 告 及 轉 交 其 有 投 票 權 之 家 屬 。 核  20

                被 告 所 為 ， 均 係 犯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99條 第 2項 之  21

                預 備 行 求 賄 賂 罪 。  22

           （ 3） 證 人 李 林 彩 鳳 將 被 告 買 票 之 事 轉 告 證 人 李 祈 福 後 ， 證 人  23

                李 祈 福 同 意 為 投 票 權 一 定 行 使 。 核 被 告 所 為 ， 係 犯 公 職  24

               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99條 第 1項 之 期 約 賄 賂 罪 。  25

           （ 4） 本 件 起 訴 書 所 犯 法 條 欄 雖 未 記 載 被 告 犯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 26

                免 法 第 99條 第 2項 之 預 備 行 求 賄 賂 罪 ， 惟 檢 察 官 於 起 訴  27

                書 已 記 載 被 告 預 備 行 求 賄 賂 之 犯 罪 事 實 ， 且 經 本 院 當 庭  28

                告 知 所 犯 法 條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98、 176頁 ） ， 本 院 自 應 併  29

                予 判 決 。  30

           （ 5） 另 就 被 告 對 證 人 李 祈 福 期 約 賄 賂 之 部 分 ， 公 訴 意 旨 認 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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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犯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99條 第 2項 之 預 備 行 求 賄 賂 罪  01

                ， 尚 有 未 洽 ， 惟 此 部 分 犯 罪 事 實 既 屬 同 一 之 基 本 社 會 事  02

                實 ， 爰 依 法 變 更 起 訴 法 條 ， 並 當 庭 告 知 被 告 上 開 變 更 後  03

                之 罪 名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76頁 ） ， 本 院 自 得 予 以 審 理 。  04

           5、 被 告 所 為 上 開 對 各 有 投 票 權 之 人 行 求 賄 賂 之 低 度 行 為 ， 為  05

              其 期 約 、 交 付 賄 賂 之 高 度 行 為 所 吸 收 ， 不 另 論 罪 。 又 被 告  06

              委 託 證 人 侯 建 身 、 周 淑 娟 、 李 林 彩 鳳 代 為 轉 交 賄 賂 與 有 投  07

              票 權 之 人 並 轉 告 投 票 予 張 秀 華 ， 因 證 人 侯 建 身 、 周 淑 娟 、  08

              李 林 彩 鳳 除 自 身 收 受 之 賄 賂 外 ， 有 部 分 尚 未 轉 交 及 轉 告 ；  09

              證 人 蔡 青 山 、 吳 碧 珠 尚 未 轉 交 及 轉 告 與 家 屬 2人 ， 均 係 分  10

              別 於 同 一 時 間 、 地 點 ， 以 一 行 為 對 證 人 侯 建 身 、 周 淑 娟 、  11

              李 林 彩 鳳 與 其 家 屬 ， 及 對 證 人 蔡 青 山 、 吳 碧 珠 之 家 屬 交 付  12

              或 預 備 行 求 賄 賂 ， 只 侵 害 一 國 家 法 益 ， 揆 諸 上 揭 說 明 ， 其  13

              各 該 次 以 一 行 為 同 時 交 付 賄 賂 及 預 備 行 求 賄 賂 ， 自 應 僅 論  14

              以 交 付 賄 賂 或 預 備 行 求 賄 賂 之 單 純 一 罪 。  15

           6、 證 人 蔡 青 山 先 後 轉 告 及 轉 交 賄 賂 與 證 人 蔡 嘉 益 、 蔡 嘉 恩 ，  16

              證 人 李 林 彩 鳳 嗣 後 轉 告 證 人 李 祈 福 ， 證 人 李 祈 福 並 同 意 為  17

              投 票 權 之 一 定 行 使 ， 及 被 告 在 數 日 內 ， 所 為 上 開 交 付 賄 賂  18

              及 預 備 行 求 賄 賂 行 為 ， 乃 時 空 密 接 下 接 續 為 之 ， 且 目 的 均  19

              在 使 張 秀 華 當 選 市 議 員 ， 應 係 基 於 單 一 犯 意 為 之 ， 依 上 說  20

              明 ， 應 屬 接 續 犯 ， 僅 論 以 一 交 付 賄 賂 罪 。  21

           7、 按 犯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99條 第 1項 或 第 2項 之 罪 ， 在 偵  22

              查 中 自 白 者 ， 減 輕 其 刑 ，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99條 第 5  23

              項 前 段 定 有 明 文 。 被 告 於 偵 查 中 均 自 白 交 付 、 期 約 賄 賂 或  24

              預 備 行 求 賄 賂 之 犯 行 ， 是 其 所 犯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99  25

              條 第 1項 之 交 付 賄 賂 罪 ， 應 依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99條  26

              第 5項 前 段 規 定 ， 減 輕 其 刑 。  27

           8、 被 告 係 欲 對 戶 籍 設 於 嘉 義 市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巷 之 人 交 付 賄  28

              賂 ， 故 就 未 設 籍 於 該 處 之 證 人 蔡 青 山 、 吳 碧 珠 2人 ， 被 告  29

              應 無 交 付 賄 賂 之 犯 意 （ 詳 下 不 另 為 無 罪 諭 知 部 分 ） 。 就 被  30

              告 委 請 證 人 蔡 青 山 、 吳 碧 珠 轉 交 與 其 戶 籍 設 於 嘉 義 市 ○ 區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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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巷 家 屬 之 各 1千 元 ， 雖 均 由 證 人 蔡 青 山 、 吳 碧 珠  01

              收 受 之 ， 惟 此 部 分 預 備 行 求 賄 賂 犯 行 ， 與 上 開 同 戶 之 交 付  02

              賄 賂 部 分 為 單 純 一 罪 ， 為 起 訴 效 力 所 及 ， 故 亦 屬 本 院 審 理  03

              範 圍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04

           9、 爰 審 酌 被 告 無 視 選 舉 乃 民 主 政 治 最 重 要 之 表 徵 ， 須 由 選 民  05

              評 斷 候 選 人 之 才 德 、 品 行 、 學 識 、 操 守 、 政 見 而 選 賢 與 能  06

              ， 其 攸 關 國 家 政 治 之 良 窳 、 法 律 之 興 廢 、 公 務 員 之 進 退 ，  07

              影 響 國 家 根 基 及 人 民 權 利 至 深 且 鉅 ， 而 賄 選 為 敗 壞 選 風 之  08

              主 要 根 源 ， 不 得 使 金 錢 介 入 選 舉 ， 抹 滅 實 行 民 主 政 治 之 真  09

              意 ， 本 件 收 受 賄 賂 之 手 段 、 金 額 ， 所 為 敗 壞 選 風 ， 助 長 賄  10

              選 ， 使 真 正 民 主 政 治 無 以 建 立 。 公 平 選 舉 制 度 首 要 避 免 金  11

              錢 或 其 他 利 益 介 入 選 舉 ， 以 確 保 選 民 得 基 於 理 性 、 自 主 意  12

              志 參 與 政 治 事 務 之 決 定 ， 治 安 機 關 有 鑑 於 此 ， 每 於 選 舉 前  13

              ， 利 用 各 種 傳 播 媒 體 積 極 宣 導 政 府 查 辦 賄 選 之 決 心 ， 並 呼  14

              籲 候 選 人 及 選 民 共 同 摒 除 賄 選 ， 詎 被 告 竟 置 若 罔 聞 ， 破 壞  15

              選 舉 之 公 平 及 公 正 性 ； 另 審 酌 被 告 坦 承 犯 行 ， 國 小 畢 業 之  16

              智 識 程 度 ； 自 陳 現 與 兒 子 同 住 ， 平 時 負 責 接 送 國 二 之 孫 女  17

              上 下 課 ， 先 生 已 過 世 ， 現 在 在 家 煮 飯 給 兒 子 、 孫 女 吃 ， 婚  18

              後 就 沒 有 外 出 工 作 ， 有 高 血 壓 、 心 律 不 整 等 一 切 情 狀 ， 量  19

              處 如 主 文 所 示 之 刑 。  20

          10、 犯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5章 之 罪 或 刑 法 分 則 第 6章 之 妨 害  21

              投 票 罪 ， 宣 告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者 ， 並 宣 告 褫 奪 公 權 ， 公  22

             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113條 第 3項 定 有 明 文 。 本 件 被 告 所 犯  23

              之 罪 ， 為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5章 之 罪 ， 並 經 本 院 宣 告  24

              如 主 文 所 示 之 有 期 徒 刑 ， 爰 依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113  25

              條 第 3項 規 定 ， 適 用 刑 法 第 37條 第 2項 規 定 ， 宣 告 如 主 文 所  26

              示 之 褫 奪 公 權 期 間 。  27

          11、 查 被 告 前 未 曾 因 故 意 犯 罪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宣 告 ， 有 臺  28

              灣 高 等 法 院 被 告 前 案 紀 錄 表 1份 在 卷 可 參 ， 其 因 一 時 思 慮  29

              欠 週 而 罹 刑 章 ， 經 此 次 刑 之 宣 告 ， 均 應 知 警 惕 而 無 再 犯 之  30

              虞 ， 參 以 被 告 業 經 本 院 宣 告 如 主 文 所 示 之 褫 奪 公 權 期 間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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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是 本 院 認 為 宣 告 褫 奪 公 權 及 後 述 所 附 條 件 已 足 使 被 告 記 取  01

              教 訓 ， 其 所 受 宣 告 之 刑 ， 以 暫 不 執 行 為 適 當 ， 爰 併 諭 知 緩  02

              刑 3年 ， 以 啟 自 新 ， 並 斟 酌 其 法 紀 觀 念 淡 薄 ， 為 收 預 防 其  03

              再 度 犯 罪 之 效 ， 爰 依 刑 法 第 74條 第 2項 第 4款 之 規 定 ， 命 被  04

              告 於 本 判 決 確 定 之 日 起 3月 內 ， 向 公 庫 支 付 30萬 5千 元 。 如  05

              未 履 行 本 判 決 所 諭 知 之 負 擔 情 節 重 大 者 ， 檢 察 官 得 依 法 聲  06

              請 撤 銷 對 被 告 所 為 之 緩 刑 宣 告 ， 應 併 敘 明 。  07

        三 、 沒 收 部 分  08

        （ 一 ） 按 本 法 總 則 於 其 他 法 律 有 刑 罰 、 保 安 處 分 或 沒 收 之 規 定 者  09

              ， 亦 適 用 之 。 但 其 他 法 律 有 特 別 規 定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； 施 行  10

              日 前 制 定 之 其 他 法 律 關 於 沒 收 、 追 徵 、 追 繳 、 抵 償 之 規 定  11

              ， 不 再 適 用 ， 刑 法 第 11條 、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施 行 法 第 10條 之  12

              3第 2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而 關 於 沒 收 部 分 ，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 13

              免 法 第 99條 第 3項 之 規 定 ， 於 107年 4月 17日 修 正 ， 於 同 年 5  14

              月 11日 施 行 ， 依 特 別 法 優 於 � 通 法 原 則 ， 應 優 先 適 用 公 職  15

             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99條 第 3項 。  16

        （ 二 ） 又 按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99條 第 3項 規 定 ： 「 預 備 或 用  17

              以 行 求 期 約 或 交 付 之 賄 賂 ， 不 問 屬 於 犯 罪 行 為 人 與 否 ， 沒  18

              收 之 。 」 採 絕 對 義 務 沒 收 主 義 ， 只 要 係 預 備 或 用 以 行 求 期  19

              約 或 交 付 之 賄 賂 ， 不 論 是 否 屬 於 被 告 所 有 或 扣 案 與 否 ， 法  20

              院 均 應 宣 告 沒 收 。 惟 若 其 賄 賂 已 交 付 予 有 投 票 權 之 人 收 受  21

              ， 因 收 受 者 係 犯 刑 法 第 143條 之 投 票 受 賄 罪 ， 其 所 收 受 之  22

              賄 賂 應 依 同 法 第 38條 之 1第 1項 前 段 規 定 沒 收 ， 如 全 部 或 一  23

              部 不 能 沒 收 或 不 宜 執 行 沒 收 時 ， 依 同 條 第 3項 規 定 追 徵 其  24

              價 額 。 故 犯 投 票 行 賄 罪 者 ， 其 已 交 付 之 賄 賂 即 應 依 刑 法 第  25

              38條 之 1規 定 ， 於 其 對 向 共 犯 所 犯 投 票 受 賄 罪 罪 刑 項 下 宣  26

              告 沒 收 、 追 徵 ， 而 無 庸 再 依 首 揭 規 定 重 複 宣 告 沒 收 。 次 按  27

              若 對 向 共 犯 （ 即 收 受 賄 賂 者 ） 所 犯 投 票 受 賄 罪 嫌 ， 業 經 檢  28

              察 官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53條 規 定 為 不 起 訴 處 分 ， 或 依 同 法  29

              第 253條 之 1為 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者 ， 則 收 受 賄 賂 之 對 向 共 犯  30

              既 毋 庸 經 法 院 審 判 ， 其 所 收 受 之 賄 賂 ， 即 無 從 由 法 院 依 刑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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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法 第 143條 第 2項 （ 修 法 後 應 為 同 法 第 38條 之 1） 之 規 定 宣  01

              告 沒 收 、 追 徵 。 至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59條 之 1雖 規 定 ： 檢 察 官  02

              依 同 法 第 253條 或 第 253條 之 1為 不 起 訴 或 緩 起 訴 之 處 分 者  03

              ， 對 供 犯 罪 所 用 、 供 犯 罪 預 備 或 因 犯 罪 所 得 之 物 ， 以 屬 於  04

              被 告 者 為 限 ， 「 得 」 單 獨 聲 請 法 院 宣 告 沒 收 。 惟 其 特 別 限  05

              制 供 犯 罪 所 用 、 供 犯 罪 預 備 或 因 犯 罪 所 得 之 物 ， 必 須 「 屬  06

              於 被 告 者 」 ， 始 「 得 」 由 檢 察 官 聲 請 法 院 宣 告 沒 收 ， 係 採  07

              相 對 義 務 沒 收 主 義 ， 而 與 前 揭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99條  08

              第 3項 規 定 「 不 問 屬 於 犯 罪 行 為 人 與 否 」 均 沒 收 之 ， 其 範  09

              圍 並 不 相 同 。 且 該 法 條 用 語 既 曰 「 得 」 ， 而 非 曰 「 應 」 ，  10

              則 檢 察 官 是 否 依 該 條 規 定 單 獨 聲 請 法 院 宣 告 沒 收 ， 仍 有 裁  11

              量 權 。 若 檢 察 官 未 依 上 述 規 定 單 獨 聲 請 法 院 宣 告 沒 收 ， 或  12

              不 合 於 上 述 單 獨 聲 請 沒 收 規 定 之 要 件 而 未 獲 准 宣 告 沒 收 ，  13

              則 法 院 自 仍 應 依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99條 第 3項 之 規 定  14

              ， 將 犯 投 票 行 賄 罪 者 所 交 付 之 賄 賂 ， 於 投 票 行 賄 罪 之 本 案  15

              中 ， 予 以 宣 告 沒 收 ， 始 符 立 法 本 旨 （ 最 高 法 院 105年 度 台  16

              上 字 第 3399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 17

        （ 三 ） 被 告 交 付 、 期 約 、 預 備 行 求 賄 賂 之 1萬 7千 元 ， 雖 已 交 與 證  18

              人 蔡 青 山 、 蔡 嘉 益 、 蔡 嘉 恩 、 翁 文 琴 、 侯 建 身 、 吳 慶 瑞 、  19

              吳 碧 珠 、 周 淑 娟 、 李 林 彩 鳳 ， 並 經 檢 察 官 以 107年 度 選 偵  20

              字 第 276號 為 緩 起 訴 處 分 ， 然 未 單 獨 聲 請 本 院 宣 告 沒 收 ，  21

              故 應 對 被 告 依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99條 第 3項 宣 告 沒 收  22

              之 。  23

        貳 、 不 另 為 無 罪 部 分 ：  24

        一 、 公 訴 意 旨 另 以 ： 被 告 對 證 人 蔡 青 山 、 吳 碧 珠 2人 交 付 之 各 1千  25

            元 ， 亦 應 涉 犯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99條 第 1項 之 交 付 賄 賂  26

            罪 嫌 等 語 。  27

        二 、 按 犯 罪 事 實 應 依 證 據 認 定 之 ， 無 證 據 不 得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； 又  28

            不 能 證 明 被 告 犯 罪 者 ， 應 諭 知 無 罪 之 判 決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  29

            4條 第 2項 、 第 301條 第 1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 30

        三 、 公 訴 意 旨 認 被 告 對 證 人 蔡 青 山 、 吳 碧 珠 亦 涉 犯 交 付 賄 賂 罪 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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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， 無 非 係 以 上 開 有 罪 部 分 之 證 據 為 主 要 論 據 。 訊 據 被 告 堅 詞  01

            否 認 有 何 對 證 人 蔡 清 山 、 吳 碧 珠 交 付 賄 賂 之 犯 行 ， 辯 稱 ： 我  02

            買 票 的 範 圍 就 限 於 261巷 的 鄰 居 等 語 。 經 查 ：  03

        （ 一 ） 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107年 度 選 偵 字 第 276號 緩 起 訴  04

              處 分 書 雖 認 定 被 告 有 對 證 人 蔡 青 山 、 吳 碧 珠 交 付 賄 賂 之 犯  05

              行 ， 有 上 開 起 訴 書 1份 在 卷 可 查 （ 見 偵 卷 第 395至 400頁 ）  06

              。 然 被 告 買 票 之 範 圍 ， 應 限 於 戶 籍 設 於 嘉 義 市 ○ 區 ○ ○ 路  07

              ○ ○ ○ 巷 之 人 乙 節 ， 業 據 被 告 於 偵 查 中 自 陳 ： 蔡 青 山 跟 我 說  08

              他 們 家 有 5票 ， 但 是 他 的 戶 口 沒 有 在 仁 愛 路 261巷 ， 所 以 我  09

              給 了 他 們 家 4千 元 等 語 （ 見 偵 卷 第 82頁 ） ； 於 本 院 準 備 程  10

              序 中 供 陳 ： 我 買 票 的 範 圍 就 限 於 261巷 的 我 鄰 居 那 幾 戶 等  11

              語 ；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自 陳 ： 戶 籍 如 果 沒 有 設 在 仁 愛 路 261巷  12

              的 人 ， 我 就 沒 有 跟 他 們 買 票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99、 177頁  13

              ） 。 核 與 證 人 蔡 青 山 於 偵 查 中 證 稱 ： 我 本 來 跟 吳 陳 秀 女 說  14

              我 們 家 有 5票 ， 我 有 跟 她 說 我 戶 口 不 在 仁 愛 路 ， 在 老 吸 街  15

              ， 也 在 西 區 ， 但 她 說 不 行 ， 只 算 4票 ， 所 以 拿 了 4千 元 給 我  16

              等 語 （ 見 偵 卷 第 220頁 ） ； 證 人 吳 碧 珠 於 偵 查 中 證 稱 ： 吳  17

              陳 秀 女 知 道 我 兒 子 戶 籍 在 仁 愛 路 261巷 ， 因 為 她 是 負 責 買  18

              261巷 ， 而 我 是 263號 ， 所 以 她 就 拿 2千 給 我 ， 要 買 我 兒 子  19

              那 2票 等 語 相 符 （ 見 偵 卷 第 278頁 ） 。 是 以 ， 被 告 僅 對 戶 籍  20

              設 於 嘉 義 市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巷 之 人 有 買 票 之 犯 意 乙 節 ， 應  21

              堪 認 定 。  22

        （ 二 ） 證 人 蔡 青 山 、 吳 碧 珠 之 戶 籍 均 未 在 嘉 義 市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 23

              巷 ， 有 全 戶 戶 籍 資 料 2份 在 卷 可 憑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55至 60、  24

              83頁 ） ， 故 被 告 對 於 證 人 蔡 青 山 、 吳 碧 珠 ， 應 無 交 付 賄 賂  25

              之 犯 意 ， 尚 難 就 此 部 分 論 以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99條 第  26

              1項 之 交 付 賄 賂 罪 ， 惟 此 部 分 與 前 開 有 罪 部 分 ， 為 單 純 一  27

              罪 關 係 ， 爰 均 不 另 為 無 罪 之 諭 知 。  28

        據 上 論 斷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99條 第 1項 前 段 、 第 300條 ， 公 職  29

       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99條 第 1項 、 第 2項 、 第 3項 、 第 5項 前 段 、 第 11  30

        3條 第 3項 ， 刑 法 第 11條 、 第 74條 第 1項 第 1款 、 第 2項 第 4款 、 第 37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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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條 第 2項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01

        案 經 檢 察 官 賴 韻 羽 提 起 公 訴 ， 檢 察 官 林 俊 良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。  02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8     月     28    日  0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一 庭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卓 春 慧  0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吳 育 汝  0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鄭 諺 霓  06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07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應 於 收 受 判 決 後 1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書 狀 ， 並 應  08

        敘 述 具 體 理 由 ； 其 未 敘 述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上 訴 期 間 屆 滿 後 20日  09

       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（ 均 須 按 他 造 當 事 人 之 人 數 附 繕 本 ） 「 切 勿  10

        逕 送 上 級 法 院 」 。  11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8     月     28    日  1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陳 怡 辰  13

        附 錄 論 罪 法 條 ：  14

       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99條 ：  15

        對 於 有 投 票 權 之 人 ， 行 求 期 約 或 交 付 賄 賂 或 其 他 不 正 利 益 ， 而 約  16

        其 不 行 使 投 票 權 或 為 一 定 之 行 使 者 ， 處 3年 以 上 10年 以 下 有 期 徒  17

        刑 ， 得 併 科 新 臺 幣 100元 以 上 1千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18

        預 備 犯 前 項 之 罪 者 ， 處 1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。  19

        預 備 或 用 以 行 求 期 約 或 交 付 之 賄 賂 ， 不 問 屬 於 犯 罪 行 為 人 與 否 ，  20

        沒 收 之 。  21

        犯 第 1項 或 第 2項 之 罪 ， 於 犯 罪 後 6個 月 內 自 首 者 ， 減 輕 或 免 除 其  22

        刑 ； 因 而 查 獲 候 選 人 為 正 犯 或 共 犯 者 ， 免 除 其 刑 。  23

        犯 第 1項 或 第 2項 之 罪 ， 在 偵 查 中 自 白 者 ， 減 輕 其 刑 ； 因 而 查 獲 候  24

        選 人 為 正 犯 或 共 犯 者 ， 減 輕 或 免 除 其 刑 。  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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